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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盐田区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成效

评估报告
一、基本情况

按照《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情况评估考核规定

（试行）》（环办土壤〔2018〕41号）以及《土壤污染治理与

修复成效技术评估指南（试行）》（环办土壤〔2017〕1953 号）

文件要求，采取文件查阅、资料收集、座谈调研等方式，对

深圳市盐田区土壤污染防治目标任务完成情况、政策制度建

设落实、建设用地土壤环境管理、农用地土壤环境管理以及

能力建设等工作进行评估。

二、评估结论和意见建议

（一）工作创新及亮点

盐田区积极推进土壤环境政策法规学习工作，组织辖区

土壤污染防治相关职能部门交流学习，确保各部门都有土壤

环境管理“明白人”。在此基础上，建立高效的多部门建设

用地土壤环境联合监管模式，强化疑似污染地块全过程监督

管理，全面落实建设用地土壤环境管理要求。

（二）存在问题

盐田区存在土壤环境管理人手不足、专业技术力量薄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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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问题，鉴于土壤环境管理工作专业性较强，基层部门专业

技术人员需求较大。

（三）总体结论

盐田区在 2017-2020 年土壤污染防治工作中基本贯彻落

实了省、市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的各项任务，制定并印发

《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盐田区土壤环境

保护和质量提升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深盐府办〔2017〕34 号）

和年度工作计划，层层压实责任，扎实推进了各项土壤污染

防治工作。全区有农业性质用地，但无农产品产出，农用地

土壤环境安全得到基本保障；确定 2 家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

位，土壤环境风险源头得到有效管控；扎实推进建设用地地

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，建立了疑似污染地块名单和实质

性的多部门协调配合机制，辖区暂无污染地块，保障土地开

发利用符合土壤环境质量要求。

截至评估期末，盐田区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成效显著，

没有发生因土壤污染引发的食用农产品超标事件，无污染地

块再开发利用不当造成的不良社会影响，切实保障了农产品

质量和人居环境安全。

（四）工作建议

1.继续强化土壤污染源头管控。根据省、市工作要求和

本区实际，督促辖区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依法落实土壤污

染防治法定义务。加大对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的执法检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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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度，实施地下储罐备案管理。如辖区内土壤重点监管单位

关闭搬迁，需对其规范化拆除和原址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实施

全过程监管。

2.加强土壤污染防治能力建设。建议继续加强土壤环境

管理人员配备及培训，提高土壤环境治理监测能力、监管能

力和环境执法能力，保障土壤污染防治工作顺利高效开展；

多措并举加强土壤污染防治法律法规宣传，提升社会各界对

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认识。


